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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 2019～2020 年度

广东省软科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（委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

省委“1+1+9”工作部署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

创新强省建设需要，现发布 2019～2020年度广东省软科学项目申报

指南。本指南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，聚焦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

领域和热点问题，通过竞争申报、择优立项，组织开展科技发展政策、

体制、管理、方向、预测、评价等方面的软科学项目研究，形成一批

建议措施切实可行的研究成果，为科技创新治理提供咨询和建议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题设置

本年度软科学研究在以下研究方向进行支持，由申报单位自主选

题，确定具体研究项目。

（一） 重点项目（专题编号：20191001）。

1.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。优先支持在粤港澳

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势下，有关科学（技）城、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园区等重大科技载体建设研究、湾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研究

与资源布局流动共享等方面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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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东优势产业技术来源分析。优先支持围绕新一代通信与网络、

高端装备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超高清视频 4K/8K、智慧家电等重点

领域，结合对外贸易、技术合作等开展技术来源分析。

3.前沿领域技术预测研究。优先支持新材料、数字经济、智慧城

市、生物医学（老年医学）、新能源等方面发展趋势和方向研判。

4.广东臭氧污染成因与防控对策。梳理国内外大气臭氧污染研究

与控制的最新成果，分析研判评估广东省臭氧污染演变趋势和情况，

提出广东省分阶段臭氧防控目标和路线图，提出臭氧前体物减排的重

点行业和技术建议。

5.大数据下的科研管理研究。优先支持基于广东“数字政府”平台

建设的科技咨询专家管理、科研审计与监管等方面研究。

（二） 面上项目（专题编号：20191002）。

1.科技创新资源统计与调查。优先支持研发投入（R&D）统计与

分析，外国专家在粤工作调查与服务管理，国家重点高校、大院大所

高端创新资源研究及引进机制等方面研究。

2.国内外科学与技术发展研究。优先支持广东与国内外产业技术

创新发展的深度对比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及与我省科

技合作交流等方面研究。

3.前沿颠覆性科技发展探索研究。优先支持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、高端制造等广东重点

发展的产业领域凝练筛选出颠覆性技术、提出推进发展政策等方面研

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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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科技管理机制体制研究。优先支持围绕粤港澳技术合作及税收

政策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国际人才交流，科技创新金融评价与服务

体系建设，科技管理廉政建设，科研伦理、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，科

技风险防范，政府科技管理队伍素养与能力建设等方面研究。

5.新兴产业发展与路线图研究。优先支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

的新动能产业的发展培育、技术创新、卡脖子问题及产业成长路线图

等方面的研究。

6.创新创业环境研究。优先支持促进粤港澳科技服务协同创新、

孵化育成体系建设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科技舆情监测、科技创新振

兴乡村发展等方面的环境建设研究，以及科技创新与地方治理、社会

治理、司法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方面的研究。

二、申报要求及评审方式

（一） 申报基本条件。

1.项目申报单位以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具备软科学研究

能力的机构为主，同时接受香港、澳门以及国内智库等高水平软科学

研究机构申报。

2.项目负责人须熟悉我省科技创新发展相关政策、趋势发展、科

技管理等相关工作，并愿意服务支撑广东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工作。项

目负责人申报时提供 2～3项与研究领域相关的代表性成果（如论文、

报告、获领导批示的证明等），相关材料将作为立项的参考依据。

3.项目选题要符合指南覆盖范围，题目自拟。要求以解决问题、

应对新情况为研究目的，重视研究的战略性、操作性，深入一线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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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，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，研究工作要扎实可靠，能够形成推动我

省创新驱动发展、支撑创新治理需要、可落地可实施的具体工作建议。

（二） 项目评审方式。

项目实行竞争性评审，择优支持。对拟立项项目，申报单位可能

会被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研究目标、聚焦核心研究内容、调整研究进

度和预期成果等。

（三） 项目支持方式与强度。

本类项目实行事前立项资助，重点项目每项支持 20-30万元（根

据实际需要申请），面上项目每项支持 10万元。项目实施周期 1-2年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 项目研究成果要求。

项目研究要注重形成实质性研究成果和工作建议，不以发表论文

为主要目的；论文及研究成果发表时要标注项目来源“广东省软科学

研究计划资助项目（名称）”。

项目完成后，除按照相关规定完成项目研究报告等结题验收程序

外，应及时形成 3000字以内可供上报决策参考使用的简要情况分析

和决策建议报告，本内容未经允许前不对外公开。

（二） 科研诚信要求。

项目承担团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深入实际调研调查，实

事求是开展分析研究，项目材料应真实、无知识产权争议，研究所引

用或提供的资料数据以直接来源或最新数据为主，研究报告不得剽窃

他人科研成果。项目实施期间，课题组应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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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科技报告或阶段性研究成果。研究内容涉及科技安全、敏感领域

的科学数据、新颖技术、重大创新，原则上不对外发布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 网上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通过“广东省政务

服务网”或“省科技厅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pro.gdstc.gov.cn）”提交有

关资料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 平台注册。首次申报的单位可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注

册后转入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进行申报；或者在省科技业务

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单位信息，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，同时获得

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开设用户帐号的权限，项目主要负责人从单位科

研管理人员处获得用户名和密码，填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报。已注册

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和管理。

（三） 审核推荐。各级主管部门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

台对申报项目进行推荐，并正式行文（含推荐项目汇总表）报送省科

技厅。其中各地级以上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，应由地级以上

市科技局行文报送；其余省直等相关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，

由主管部门行文报送。

（四） 网上申报时间。项目网上集中申报时间为 2019年 8月 1

日～9月 1日 17:00，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月

8日 17:00。

（五） 纸质申报材料报送方式。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统一将辖区

内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报送至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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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。材料报送地址：广州市连新路 171号省科技信息大楼 1楼综合业

务办理大厅（邮编：510033）。

联系人及电话

1.综合规划处：郭秀强、刘卿戎，83163874、83163620

2.软科学项目管理专业机构：江笑颜，83163611

3.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：020-83163338、83163469

4.资管处（综合性业务咨询）：司圣奇，020-83163838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

2019年 7月 26日


